
1.
劃
定
階
段

一、民間辦理都市更新（重建）審查流程

事業概要
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
(及權利變換計畫)

2.
事
業
概
要
階
段

3.
事
業
計
畫
階
段

重建 整建維護

1

公告劃定更新地區/
民間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



簽辦退補
正或提會
資料

2.事業概要審查流程

 2.事業概要1.劃定 3.事業計畫

4│承辦科

6-2 │駁回

申請人：檢送相關資料送件

協 檢：確認送件資料齊備 否秘書室掛文

1│申請人

6 -1│審議會

檢核法定
要件

2│協檢

2
屆期不補正或
補正不符規定

5 │限
期補正 否

否

計畫內容審查

3│專業審查

是

是

4-1│

召開都市
計畫變更
可行性研
商會議
(都發局)

4-3│(排會所需時

間視實際情形核計)

同意比例確認、
500-1000㎡、
畸零地等(更新

及爭議處理審議會)

是

4-2│
函詢公有土地
機關意見或其
他相關單位

審議會決議是否受理：
公有地機關已有使用計畫
不參與或主導更新、撤銷
同意及畸零地等。

（一次限期補正30日）
（二次限期補正14日）


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
(及權利變換計畫)報核

市府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

幹事(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)會議

幹事(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)複審

召開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

核定發布實施

3-1

3-2

3-3

舉行聽證3-4

3-5

3.都市更新事業計畫(及權利變換計畫)

 3.事業計畫1.劃定 2.事業概要

3



檢核法定
要件

■市府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 □幹事(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)會議 □幹事(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)複審 □舉行聽證 □召開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

3-1都市更新事業計畫(及權利變換計畫)報核至公開展覽審查流程

 3.事業計畫1.劃定 2.事業概要

2│協檢

5-1│公開展覽公聽會

秘書室掛文

1│申請人

4

申請人：檢送相關資料送件

協 檢：確認送件資料齊備 否

是

3│承辦科

否

5-2 │駁回屆期不補正或
補正不符規定

4 │限
期補正

是

3-1│召開
都市計畫
變更可行
性研商會

議
(都發局)

3-3│(排會所需時

間視實際情形核計)

同意比例確認、
500-1000㎡、
畸零地等(更新

及爭議處理審議會)

是

3-2│函詢公有
土地機關意見
或其他相關單
位

審議會決議是否受理：
公有地機關已有使用計畫
不參與或主導更新、撤銷
同意及畸零地等。

否

（一次限期補正30日）
（二次限期補正14日）

計畫內容審查、簽辦退
補正或公展公聽會

公展期間進行專業審查



 3.事業計畫1.劃定 2.事業概要

5

秘書室掛文

1│申請人

計畫內容審查、簽辦召開
幹事(及權利變換審查小組)
會議

2│承辦科

3-2都市更新事業計畫(及權利變換計畫) 召開幹事(及權利變換計
畫審查小組)會議審查流程

3│幹事(及權利變換審查小組) 會議

■市府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 □幹事(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)會議 □幹事(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)複審 □舉行聽證 □召開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



3-3都市更新事業計畫(及權利變換計畫)召開幹事(及權利變換
計畫審查小組)複審會議審查流程

 3.事業計畫1.劃定 2.事業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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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書室掛文

1│申請人

2│承辦科

限期補正

3│幹事(及權利變換審查小組) 複審會議

（一次限期補正30日）
（二次限期補正14日）

計畫內容審查審查、簽辦
召開幹事(及權利變換審查
小組)複審會議

■市府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 □幹事(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)會議 □幹事(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)複審 □舉行聽證 □召開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



3-4~5都市更新事業計畫(及權利變換計畫)召開聽證及審議會流程

 3.事業計畫1.劃定 2.事業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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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書室掛文

1│申請人

2│承辦科

限期補正

3│舉行聽證

（一次限期補正30日）
（二次限期補正14日）

計畫內容審查審查、簽辦
聽證

4│召開審議會

■市府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 □幹事(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)會議 □幹事(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)複審 □舉行聽證 □召開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


